
附件1：

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

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管理细则

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实施的《公路水运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管理办法》（交安监发〔2016〕65号）规定，为做好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管理工作，促进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制定本考核管理细则。

一、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在江苏省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公路水运工程施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下统称安管人员)的考核管理工作。

二、考核对象
企业资质中含公路水运工程的施工企业。

三、考核条件
1、必须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人员有：

A类：施工企业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分管安全生产的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或技术负责人、安全总监；

B类：施工企业项目经理、项目副经理、项目分管安全的副经理、项目总工程师或技术负责人、项目安全总监；

C类：企业及其工程项目部安全管理部门专职安全员。

2、安管人员申请考核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具备从事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2）应为与施工企业存在劳动关系，被正式任命或授权任命相关职务及岗位的在岗人员；

3）经施工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且上一年度至考核时无严重安全生产失信信息记录。

四、考核内容及方式
安全生产考核内容包括安全生产知识考核和管理能力考核。施工企业安管人员在通过考核部门资料审核后，统一参加由考核机构组织的安管人员管理系统网络考试。资料审核符合要求并且考试得分达到60分，经公示无异议，企业在安管人员管理系统中可自行打印考核合格证书。

五、证书延期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有效期为3年，企业应在证书有效期终止之日前3个月内在网上申请延期，经考核部门审查通过后，证书延期3年。如有以下情况，证书作废：

1、证书在有效期终止时仍未办理复核延期的，证书过期作废；

2、安管人员未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

3、在一般及以上等级生产安全事故中负有责任的；

六、证书变更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信息变更和工作调动等证书变更统一在安管人员管理系统中提交申请，经考核机构审核通过后，企业可自行打印证书。

七、有关要求
1、注册企业的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在系统中进行更新；

2、企业对在安管人员管理系统中填报资料的企业注册、考核申请、证书延期、证书变更等材料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

3、企业应指定专人负责安管人员的管理工作，包括管理系统用户名及密码的保管、各类申请资料的填报、证书管理等；

4、各设区的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安管人员履行安全管理职责的监督检查。按照“属地监管”原则，对在本行政区域内从事施工活动的施工企业安管人员的安全生产失信信息及时上报省厅质监局，省厅质监局将依据失信信息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并将失信信息录入管理系统。

附件2：

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

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流程

一、初始注册
1、企业注册

企业登录交通运输部公路水运工程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信息管理系统网址:http://219.143.235.78:8080（以下简称“管理系统”），填写企业基本信息。注册企业用户名和密码。

2、分配账户和密码

省厅质监局根据企业填报的信息，分配企业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名为企业资质证书号，初始密码为：888888。企业登录管理系统后请修改初始密码。
二、申请考核
流程:申请考核--知识考核--结果公示与举报--证书打印

1、申请考核
企业登录管理系统“申请考核”模块，按提示及要求，把满足条件的申请考核人员的信息填报到系统中，并提交申核。

2、条件审核
省厅质监局对企业提交的网络申请资料，根据能力考核应具备的条件进行审核，资料信息不全或信息内容不符合要求的将不予受理，并通过管理系统以“初审意见”形式告知企业，申请将在系统中退回到企业，企业更改、补充完善后再次提交，通过审核的企业等待省厅质监局安排考核时间。

3、考核
考核部门根据交通运输部安管人员考核大纲要求组织安全生产知识考核，在交通运输部系统试题库中随机抽取试题组卷。考核采用网络考试方式进行，知识考核满分为100分，考核合格分数线为60分。
4、公示
通过知识考核的，考核部门在安管人员管理系统上对考核合格结果公示7个工作日，接受监督和举报。

5、证书打印
经公示无异议的，在公示期满后20个工作日内省厅质监局核发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企业在管理系统中可自行打印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6、注意事项
1）“培训情况”填写申请人参加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情况；
2）“管理经历”:填写申请人历年的土木工程业绩、安全生产管理业绩及所从事相应的岗位，并写明在以往参建的项目生产中是否有安全生产失信信息记录；
3）学历、毕业时间填报时应特别注意:填写的毕业时间与提供的毕业证上的时间要对应；
4）按要求上传申请考核人员的照片、身份证、学历或职称证、劳动合同、任职(任命)文件；
5）劳动合同必须是与申请企业的法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订；
6）任职（任命）文件内容应明确任命何人任何职务，任命时间并加盖单位公章。对施工项目经理部的人员，可由公司任命，也可由公司授权的项目经理任命。

三、复核延期
流程:申请复审--考核部门复核--同意延期打印新证书

1、企业登录管理系统通过“申请复审”模块进行复核延期申请；
2、省厅质监局网上审核。复核通过的，证书有效期予以延期3年；复核不通过的，证书有效期不予延期，应重新申请考核（因安全生产失信行为复核不通过的，一年内不得申请考核）。

3、复核通过延期的企业在系统中可自行打印新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4、注意事项

1）为便于及时办理延期审核，申请企业应在证书有效期终止之日前3个月内报送延期复核材料。

2）申请单位必须将复核资料全部收齐后再上传系统，如复核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将退回受理复核申请。企业必须如实填写个人复核申请表中各栏目的内容。

3）经审查后发现企业瞒报、虚报往年企业安全生产情况的，经查实后上报主管部门将给予相应处罚。

四、证书变更与注销
流程:企业申请变更--考核部门审核--同意变更--企业打印新证书

1、变更企业名称
1）企业登录安管人员管理系统“变更企业名称”模块，按系统提示填写变更信息，打印汇总表。

2）考核部门审核相关资料，资料不符或信息不全的告知原因退回企业，企业完善资料后可再申请。

3）同意变更企业名称后，在系统中变更企业名下的个人证书，证书编码不变。

4）考核部门应当在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企业在系统中可自行打印变更后的证书。

2、工作单位调动

1）安管人员工作调动的，原企业应在5个工作日内登录安管人员管理系统“调出工作单位”模块，按系统提示填写相关资料，向考核部门办理调出注销申请。

2）调入企业登录安管人员管理系统“工作单位调入”模块，按系统提示填写相关资料，向考核部门办理调入登记申请。

3）考核部门审核相关资料，资料不符或信息不全的告知原因退回企业，企业完善资料后再提交申请。

4）考核部门应当在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之后企业在系统中可自行打印变更后的证书。

3、变更个人信息
1）企业登录安管人员管理系统“变更个人信息”模块，按系统提示修改个人信息。

2）考核部门审核相关资料，资料不符或信息不全的告知其原因退回企业，企业完善资料后可再申请。

4、证书注销
企业登录安管人员管理系统，进入“申请注销证书”模块，按系统提示注销证书。

附件3：

公路水运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式样）

[image: image1.png]AR LI

E z WS

(== potts

BELFSEUY B ESENY Y EF T THE TR 5

CHWT WS

-+

g .. B
{0 I

FTUSHETLTFSEFY N TR

= F





- 4 -
- 1 -

